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6月11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6月11日－2026年6月17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大同市秦源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大同市云州区蛋鸡屠宰项目
	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寺儿上村西北侧 900m（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东核心区）
	大同市秦源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河山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投资建设的大同市云州区蛋鸡屠宰项目位于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寺儿上村西北侧900m（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东核心区）。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6075m2，建设规模为年屠宰蛋鸡1200万只。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屠宰车间、待宰棚、综合楼、维修备件库、锅炉房及污水处理配套设施等。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对项目进行了备案（项目代码2411-140256-89-01-439171），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43万元，占总投资的6.86%。
	环境影响及对措施：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待宰棚、屠宰车间、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分别经负压集气后，分别进入配套的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共设置2套生物除臭塔，待宰棚和屠宰车间共用1套）。待宰间采用干清粪工艺，粪便日产日清，及时清运内脏、污泥，定期喷洒除臭剂，加强厂区绿化，减轻无组织恶臭气体影响。运营期恶臭有组织排放和恶臭无组织厂界浓度限值分别对应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标准限值和表1二级标准中相应标准值。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企业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选用“格栅+调节池+隔油池+气浮池+水解酸化池+A/O池+沉淀池+消毒池”处理工艺，废水处理后出水水质达到《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2025）表1间接排放限值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A级标准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云州区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最终排入西坪河。严格按《报告书》提出的分区防渗要求，重点落实好污水处理站各池体、危险废物贮存点等防渗措施，须满足防渗系数要求，规范设置事故水池，确保事故状态下废水不外排，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不利影响。

4、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化设备选型，选用低噪声设备，定期维修保养设备，并采取有效的基础减振、隔声、降噪等有效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5、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加强环境管控，切实做好固体废物的分类收集和妥善处置。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死鸡定期交由阳高县永清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可食用内脏、肠胃内容物、污水处理站污泥等暂存于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有机肥厂家综合利用；废反渗透膜由厂家进行回收；废包装材料、废一次性防护用品经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站；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处置。设备维修产生的废矿物油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危废贮存点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转移运输过程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6、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你公司要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严格履行《报告书》制订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废气、废水、噪声、地下水环境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确保环境安全。

7、严格落实厂区的硬化、绿化美化及防沙治沙等相关措施，着力提升厂容厂貌，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